
西貢區議會 

2014 年 9 月 2 日會議文件 

SKD C(M)文件第 256 /14 號  
 

 

教 育局就 SK DC (M)文件第 241 /14 號的回應  

 

西貢區議會會議  

2014 年 9 月 2 日  

要求政府在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時，須制定長遠發展

規劃，照顧不同學習需要，及包括半日、全日及長全

日不同營運模式的資助方案  

( S K D C ( M )文 件 第 2 4 1 / 1 4 號 )  
 

 

就 西 貢 區 議 會 陳 國 旗 議 員 及 凌 文 海 議 員 提 出 動 議 討 論 上 述

議 題 ， 教 育 局 謹 覆 如 下 :  

 

切 實 可 行 地 提 供 三 年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， 是 現 屆 政 府 的 重 點

工 作。就 此，教 育 局 已 於 2 0 1 3 年 4 月 成 立「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委

員 會 」（ 委 員 會 ）， 就 如 何 推 展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提 出 建 議 。 委 員

會 預 計 於 2 0 1 5 年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最 終 報 告 。  

 

自 成 立 以 來 ， 委 員 會 及 轄 下 五 個 工 作 小 組 已 召 開 超 過 4 0

次 會 議 ， 研 究 有 關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各 項 事 宜 ， 包 括 幼 稚 園 教

育 的 目 的 、 幼 稚 園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、 不 同 運 作 模 式 的 幼

稚 園 的 需 要 、 資 助 模 式 、 師 資 及 薪 酬 架 構 、 管 治 架 構 、 照 顧 多

元 學 習 需 要 、 家 校 合 作 等 。  

 

委 員 會 認 為 免 費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目 標 是 讓 三 至 六 歲 的 兒 童 可

受 惠 於 一 個 可 以 持 續 發 展 、 多 元 及 優 質 的 幼 稚 園 教 育 體 系 。 委

員 會 認 同 某 些 家 庭 或 需 獲 得 額 外 的 服 務 。 有 意 見 認 為 應 按 需 要

以 免 費 或 資 助 方 式 向 符 合 若 干 訂 明 準 則 的 兒 童 提 供 全 日 (及「 長

全 日 」)制 的 幼 稚 園 學 位 ； 有 關 資 格 準 則 仍 需 從 長 計 議 ，考 慮 因

素 可 包 括 家 庭 入 息 和 社 會 需 要 等 。  

 

有 關 向 有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額 外 支 援 的 長 遠 措 施 ，

尚 待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討 論 。 短 期 而 言 ， 我 們 會 鼓 勵 幼 稚 園 更 妥 善

利 用 現 有 的 渠 道 和 資 源 (例 如 校 本 支 援 服 務、優 質 教 育 基 金 及 其

他 各 項 支 援 計 劃 等 )，提 升 學 校 照 顧 有 多 元 學 習 需 要 學 生 的 能 力  

。至 於 委 員 會 轄 下 的「 照 顧 多 元 學 習 需 要 工 作 小 組 」，成 員 包 括



社 會 福 利 署 及 衞 生 署 代 表 ， 可 協 調 為 3 至 6 歲 兒 童 提 供 的 相 關

服 務 事 宜 。  

 

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現 正 繼 續 就 幼 稚 園 教 育 各 項 事 宜 進 行 深

入 研 究 。 委 員 會 在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， 將 繼 續 就 如 何 改 善 幼 稚 園 教

育 聆 聽 不 同 意 見 ， 包 括 幼 稚 園 業 界 及 其 他 持 分 者 的 意 見 ， 並 向

公 眾 不 時 匯 報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進 度 。  

 

 感 謝 區 議 會 對 上 述 事 宜 的 關 注 。  

 

 

 

 

教 育 局  

2 0 1 4 年 8 月 2 6 日  

 


